
提升香港動物福利建議的常見問題 

 

A. 引言 

 

問 1. 為何要提升香港的動物福利法例? 

 

答 1. 現時《 防 止 殘 酷 對 待 動 物 條 例 》（ 第 1 6 9 章 ）（《 條 例 》）

的 重點是禁止和懲罰虐待動物的行為，但它沒有具體促進良好福利或

提供有關如何實現良好福利的指引，也沒有權力剝奪曾違反殘酷對待

動物法例人士飼養動物的資格。執法人員在動物遭受痛苦之前能採取

行動的權力有限。近年來，一些海外司法地區更新了保護動物的法例，

以反映動物福利知識的改進，雖然方法各有不同，但一個共同的主題

是向對動物負有責任的人施加「謹慎責任」。有見及此，香港的動物

福利法例有需要涵蓋這方面的概念。 

 

B. 謹慎責任 

 

問 2. 「謹慎責任」概念是甚麽？ 

 

答 2. 對動物負有責任的人必須採取合理的措施來確保滿足動物的福利需要。

這些福利需要包括： 

－合適的飲食； 

－合適的環境； 

－受到保護，免受痛楚、痛苦、疾病和傷害；和 

－動物能夠表現出正常的行為。 

 

問 3. 法例修訂是否針對某種動物，例如貓狗? 

 

答 3. 法例修訂並非針對某種動物，而是涵蓋所有具有負責人的動物。 

 

問 4. 甚麽人須負上謹慎責任？ 

 

答 4. 任何人如對動物負有責任，便須履行謹慎責任，照顧動物的福利需要。

至於對動物負有責任的人，建議不僅包括動物擁有人，還包括管理動

物的人或看管動物的人，無論是屬永久還是暫時性質的。假如看守動

物的是 16 歲以下的兒童，他們的父母／監護人便會是對該動物負有責

任的人。假如狗隻已根據《狂犬病規例》（第 421A 章）而獲發牌，則

持牌畜養人也會被定義為其中一個對該狗隻負有責任的人。 

 

問 5. 不少人士會餵飼流浪貓狗，他們是否須要為這些動物負上謹慎責

任? 



 

答 5. 不受任何人管控、在野外生活或野生的動物，因沒有任何人對牠們負

有直接責任，將不會受須以謹慎責任照料的要求所規管。但是當野生

或野外的動物受到看管或受人管控時（例如被領養或圈養 ），謹慎責

任便會適用。 

 

問 6. 地盤狗隻及商戶飼養的貓狗隻是否屬於法例須以謹慎責任照料的動物

範圍？ 

 

答 6. 任何以永久或暫時性質飼養或管有動物的人都須對相關的動物負上謹

慎責任。謹慎責任亦有機會應用於讓動物在自己佔用的土地或處所生

活的人。 

 

問 7. 走失狗隻會否被視作違反謹慎責任而被檢控？ 

 

答 7. 如有狗隻意外走失，狗主應採取合理措施保障該動物的福利，包括向

相關部門（例如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和警察）和動物福利機構

通報，以及盡力搜尋狗隻。遺棄動物等同任由動物處於其福利需要無

法得到照顧的環境，可被視為違反謹慎責任。假如動物因被遺棄而遭

受痛苦，更可以引用更嚴厲的殘酷對待動物罰則處理。因此，假如發

現領有牌照的狗隻走失而牠的福利需要未得到照顧（亦未被通報走失），

持牌人須負上責任，除非他或她能夠證明他／她有可能在案發時無須

對該狗隻負上責任。 

 
問 8. 根據謹慎責任概念，遺棄動物將視為違反謹慎責任的違法行為，

為何市民仍可把動物交給漁護署或動物福利機構處理？ 

 

答 8. 「遺棄」是指把動物遺留在某處並不顧及牠的福利需要的行為。當漁

護署或動物福利機構同意接收動物和盡可能安排領養，放棄飼養動物

就並非等同「遺棄」。漁護署在接收動物後會由獸醫為牠們進行健康

檢查及性情評估；若動物健康良好及性情溫馴，會被安排給市民領養。 

 

問 9. 在現行法例下，當漁護署人員發現有主人的動物在流浪並聯絡主

人領回時，他們可以表示不願領回該動物，為何他們不需就遺棄

承擔任何責任？ 

 

答 9. 執法人員會進行調查，在現行法例下如有足夠證據證明寵物主人是蓄

意遺棄，會作出檢控。在修例後，遺棄動物等同任由動物處於其福利

需要無法得到照顧的環境，可被視為違反謹慎責任。假如動物因被遺

棄而遭受痛苦，更可以引用更嚴厲的殘酷對待動物罰則處理。 

 

問 10. 市民會否因不了解謹慎責任的要求而被檢控？  

 

答 10. 動物負責人就照顧動物福利需要而須採取的措施，會因應動物的種類



和飼養環境而有所不同。謹慎責任並非要求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或以不

切實際的方式對待所有動物，而是基於良好的做法達到可以接受的福

利標準。 

 

絕大多數負責任的寵物主人應已符合謹慎責任的要求。若有動物負責

人未有提供動物的福利需要達至良好做法的要求，但該動物並未遭受達

到傷害的程度，授權人員可以發出改善通知書，要求動物負責人在指定

的時間內作出適當的改善。只有在動物負責人未有遵從改善通知書作出

適當的改善，或嚴重違反謹慎責任，才會被檢控。 

 

C. 實務守則 

 

問 11. 實務守則概念是甚麽？ 

 

答 11. 政府可頒布適用於某種動物的實務守則，提供有關如何滿足該種動物

福利需要的指引。動物的負責人必須採取合理的措施，以確保動物是

按照適用於牠們的實務守則來照顧。違反實務守則本身並不構成違法，

但可作為違反謹慎責任的證據。 

 

問 12. 實務守則會否加入動物負責人需如何妥善照顧動物、禁止負責人

放養動物或強制絕育等細節？在制訂實務守則時會否進行公眾諮

詢？ 

 

答 12. 實務守則的內容主要包括為動物提供合適飼養環境、合適飲食、滿足

其表達正常行為模式的需要以及保護其免受疾病和傷害等作出指引。

漁護署在制訂實務守則時會諮詢動物福利諮詢小組及相關持份者的意

見。本署未有計劃推行強制絕育。 

 

問 13. 是否每一種動物都會有一份實務守則教導市民如何飼養動物？若

某種動物未有可依從的實務守則，市民應如何照顧他們的動物？ 

 

答 13. 漁護署會根據本港常被飼養動物的種類制定實務守則，並優先處理寵

物的實務守則。但即使未有頒布實務守則，動物負責人仍有責任搜集、

知悉和照顧他／她所負責動物的福利需要，動物負責人不可以未有實

務守則作為未有遵守謹慎責任的藉口。 

 

問 14. 請解釋「違反實務守則本身並不構成違法，而違反謹慎責任才是

犯法」的意思。 

 

答 14. 實務守則是如何履行謹慎責任，妥善照顧動物福利需要的實踐指引。

但它並非法例的一部分，因此未能達到實務守則的要求本身並不構成

罪行，但實務守則可能在法庭訴訟中被引用作為違反謹慎責任的證

據。 

 



若動物負責人未有為動物提供實務守則所列的福利需要以達到良好做

法的要求，包括為動物提供合適飼養環境、合適飲食、合適空間環境，

以及合適保護和治療等，漁護署可先向有關人士發出改善通知書，要

求他作出改善。但若他沒有依從改善通知書作出改善，漁護署便可以

此為證據，證明他沒有履行應有的謹慎責任，並因違反謹慎責任的要

求而犯法。 

 

實務守則的內容會隨著科學知識的改進和大眾期望的改變而可能作出

修改，所以實務守則不會寫在法例中。未能達到實務守則的要求，是

有關人士沒盡謹慎責任的證據，而沒盡謹慎責任便是違反法例。 

 
問 15. 如何確保寵物主人或負責人士不能以無知為藉口來逃避責任和令

他們明瞭實務守則？  

 

答 15. 漁護署會推行有關法例及照顧動物福利需要的教育及宣傳，包括在幼

稚園、小學、中學、屋苑講座、各類交通工具、漁護署網頁、社交平

台、電視廣告、電台廣播等發放有關訊息，教育市民認識飼養動物是

有一定的規範，寵物主人／負責人需就其飼養／負責動物的類別，搜

集相關資料以了解有關動物的福利需要，為牠提供良好的福利和護

理。 

 

問 16. 根據謹慎責任的要求，動物負責人應該採取合理措施滿足動物的

福利需要，但若果沒有植入晶片，怎樣可以確定動物與主人的關

係？漁護署有沒有計劃把貓隻及其他動物均需要植入晶片呢？ 

 

答 16. 動物的負責人包括動物的主人，也包括永久或臨時掌管或看管動物的

人。我們在執法時需視乎執法人員所搜集的證據去判斷案發時動物的

負責人。這些證據包括動物是否已植入晶片、能否找到證人作供、有

否文件紀錄或閉路電視錄像，以及環境證供等等。 

 

D. 改善通知書 

 

問 17. 在甚麽情況發出改善通知書？ 

 

答 17. 假如負責人未能根據良好做法的要求照顧動物的需要，他或她便違反

了謹慎責任及觸犯法例。然而，在一些情況下，負責人違反謹慎責任

的程度對動物福利只帶來相對較低風險，且有關情況是可以糾正的。

在這種情況下，發出改善通知書強制負責人採取必要措施以改善動物

的福利，較提出檢控更具成效和效率。該通知書將指出飼養人需要實

行的事項，以便在指定的時間內改善和達到動物的福利需要。 

 

問 18. 沒有發出改善通知書，仍可以提出檢控嗎？ 

 

答 18. 如嚴重違反謹慎責任，會被即時檢控，而無須先發給任何改善通知書。 



 

E. 執法權力 

 

問 19. 在修例後，漁護署人員是否可以武力進入處所及帶走有關動物？ 

 

答 19. 在現行的《條例》下，獲授權人員只可在有人觸犯罪行時檢取動物。

這意味著該動物在獲授權人員介入之前已經受到傷害。基於照顧動物

謹慎責任的主動性，我們建議條例授權裁判官發出手令，讓獲授權人

員在有理由相信如狀況不改變時有動物可能受到傷害的情況下，透過

使用合理武力進入相關處所檢取動物。我們亦建議在緊急情況下，只

要相關行動有理據支持，授權人員雖然沒有手令，仍可以進入和搜查

處所。 

 

問 20. 在修例後，釋放被拘留動物的權力可有改變？ 

 

答 20. 現時，在虐待動物案件中被檢取的動物只能在裁判官的命令下被釋放。

我們建議如動物的擁有人將該動物交出（或找不到該動物的擁有人），

及該動物不再需要作爲案件的證物時，容許漁護署的高級獸醫師將其

釋放。 

 

F. 剝奪飼養或處理動物資格令 

 

問 21. 法院在甚麼情況會頒發剝奪飼養或處理動物資格令？ 

 

答 21. 倘若法院根據案情陳述認為被定罪人士有重犯殘酷對待動物的傾向時，

可頒令剝奪他們飼養動物或處理動物的資格。 

 
問 22. 對於被法院剝奪飼養或處理動物資格的人，漁護署怎樣跟進及監

管他們的行為？ 

 

答 22. 被剝奪資格的人士如在所指定禁止飼養動物期間管有指定動物便是犯

法。漁護署會研究制訂適當的跟進及監察措施，以執行剝奪資格令。 

 

問 23. 會否制定被法院剝奪飼養或處理動物資格的人的名單供市民、動

物福利機構及寵物店查閱？ 

 

答 23. 漁護署會擬備被法院剝奪飼養或處理動物資格權利的人的名單作跟進

監察工作。但鑑於個人私隱的考慮，漁護署在草擬修例時須就可否公

開有關名單予公眾或第三方，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 

 

G. 刑罰 

 

問 24. 如何界定哪些個案應以刑罰較輕的簡易程序處理，哪些個案應以



刑罰較重的可公訴罪行程序處理？ 

 

答 24. 現時，殘酷對待動物罪行是循「簡易程序罪行」處理。「簡易程序罪

行」通常指不太嚴重的罪行，而「可公訴罪行」則是較為嚴重的罪行。

政府會在處理個別個案時徵詢律政司的專業意見，以確定案件是否應

以「可公訴罪行」的程序處理，考慮的因素可以包括違例者的罪責、

涉及動物的數量、對動物造成的傷害程度等。 

 

問 25. 即使是增加罰款或提高監禁期限，但怎樣可以令法院在裁決時提

高量刑？ 

 

答 25. 自從 2006 年增加了法例的最高罰則後，各案件的判刑均有相應提高。

政府會檢視個別個案的判刑，若認為個案判刑過輕，會諮詢律政司就

判決提出覆核申請的意見。 

 

H. 推行及執行法例的人手 

 

問 26. 在修改法例後政府如何確保有足夠人手進行有關謹慎責任的公眾

教育工作，和違反法例的執法工作？  

 

答 26. 我們會在敲定法例修訂建議時，評估公眾教育和執行法例所涉及的工

作，以安排適當人手及資源處理有關工作。 

 

I. 其他 

 

問 27. 法例會否監管放生行為？ 

 

答 27. 我們注意到為宗教目的而將被圈養的動物放回野外的活動備受關注，

假如進行有關活動會把動物放到不適合牠們生活的環境，便會對動物

福利產生有害的影響。因此，我們已在諮詢文件中建議明確指出將動

物放到不合宜的環境中以致動物受到痛苦，是殘酷對待動物的行為。 

 

-完- 


